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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概况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正式与

ＡＳ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

简称“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双

方协商一致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的价格向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

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杭州高普”）

６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杭州高普的

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转让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人

民币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的价格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高普

６０％

的股权。详细内容请

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拟转让杭州高普建筑材

料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

本次股权转让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概况

企业名称：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Ｓ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６ ＲＥＮＯＩＲ ＡＶＥ ＴＥＭＰＬＥＳＴＯＷＥ ＶＩＣ ３１０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法定代表人：

Ｂａｒｒｙ Ｂａｘｔｅｒ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关系

ＡＳＴ

（澳大利亚） 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

５％

以上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成立时注册资本

为

６０

万美元，现在为

１００

万美元。 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网

架、钢结构、幕墙、建筑维护系统及其配套板材设计、制造、安装、技术服务，承

接与此相关的工程；销售杭州高普生产的产品。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４４

，

０１９

，

３１５．２９

元，负债

１９

，

７２６

，

６８９．５９

元，净资产

２４

，

２９２

，

６２５．７０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

，

０６５

，

６２０．９１

元，营业

利润

－７

，

１０７

，

０９２．２０

元，净利润

－７

，

３３２

，

４８０．４７

元。

股权结构：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６０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ＡＳＴ

（澳大利亚） 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出让方为浙江东南网

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受让方为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主要

内容如下：

１

、转让标的

本公司向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高

普

６０％

的股权。

２

、股权转让价格

（

１

）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人民币，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拟进行

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高普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４

，

２１９

，

６５８．２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杭州高普董事会决议，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３

，

１４７

，

５８８．５０

元， 按照合营方在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分配后剩余股权价值为

１１

，

０７２

，

０６９．７８

元，其中本公司占

６

，

６４３

，

２４１．８７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股权协议签署之日期间杭州高普的账面未分配利

润全部归属于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３

、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

股权受让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股权出让

方。

４

、变更股东手续的办理

本协议生效之后，股权出让方、股权受让方应共同负责协助杭州高普办理

有关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等手续。

５

、股份转让后有关收益的归属

本协议生效之后， 股权受让方按其在杭州高普的持股比例享受杭州高普

的所有权益。

６

、受让方根据合同、章程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本协议生效之后， 股权受让方依法享有所受让股份在杭州高普所享有的

权利和义务。

７

、本协议未作规定情况的处理

股权出让方、股权受让方双方均应认真依照本协议书的规定，履行各自的

义务，对于在实际履行中遇到本协议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应及时通报对方，

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妥善处理， 任何一方不得故意损害对方利益或有意放

任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害。

８

、违约责任

（

１

）若本协议书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书的承诺和规定，则必须赔偿对方

因此而受到的一切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２

）如股权受让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股权出让方，在

满足上一条前提下，逾期部分的转让款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 。

９

、争议的解决

有关本协议书的一切争议均应由杭州高普登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并根据中国法律做出判决。

１０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杭州高普由于营业收入连续萎缩，处于经营亏损局面，影响了公司

的资产质量。 公司本次转让杭州高普股权是基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

量，改善公司资金来源结构，集中精力提升公司价值考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不再持有杭州高普的股权，股权转让所得款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

ＡＳＴ

（澳大利亚）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３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４

、《杭州高普建筑材料系统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

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

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２０１２－０３８

）， 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寨支行签署了两份《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合同约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对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寨支行办理业务形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

元的担保；对控股子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寨支行办理

业务形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保证合同》，合

同约定对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四份《保证合同》，合同

约定对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对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对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对控

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合同对应的贷款均为替换到期贷款，因此未增加公司对外担保额。

本次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保证合同》均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９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延安

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材料、不锈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

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７

，

１１９．３９

万元， 总负债

６５

，

８４８．２２

万元， 净资产

１１

，

２７１．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

，

４６４．２５

万元，营业利润

－３

，

９６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３

，

１２６．６４

万元。

２．

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文柱

公司持股比例：

６０％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及深加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非标设备的设

计、技术咨询和制造。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８

，

３５８．７０

万元，总负

债

２４

，

６１６．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７４２．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４

，

２２４．３５

万元，营业利

润

２

，

６０９．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３９．０９

万元。

３．

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５６

号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学军

公司持股比例：

６０％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钽及钽合金材料、铌及铌合金材料、贵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板、

带、箔、丝、棒、管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９６４．４３

万元，总负债

９

，

３３６．９０

万元，净资产

７

，

６２７．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００８．７５

万元，营业利润

１

，

７２０．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４７７．７２

万元。

４．

控股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亮

公司持股比例：

６０％

经营范围：稀有金属装备、稀有金属材料深加工产品和金属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４

，

７１８．３０

万元， 总负债

９

，

１１７．８７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６００．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８６１．６３

万元，营业利润

１

，

０４９．１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２９．９７

万元。

５．

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陕汽北路

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杨延安

公司持股比例：

５１．２％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纤维毡、多层网、过滤器、过滤材料、石油机械的开发、生产和销

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２

，

８８８．９８

万元，总

负债

７

，

１５９．０４

万元，净资产

５

，

７２９．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２０３．２３

万元，营业利

润

１

，

２９１．３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４３３．２５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１．

同意公司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

为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

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优耐

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同意为西安菲尔特金属过

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２．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西

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

料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进一步

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３．

公司持有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１００％

，持有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６０％

，持有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５１．２％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全额

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西安

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９

，

０００

万元； 累计为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

８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３

，

０００

万元， 累计为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５６

，

０００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７．４３％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

事

７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

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

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之一的“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项目原选址变更至公司

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兴城市的厂区（即该公司注册地址）内。

有关变更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原因、影响及保荐机构的意见等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的《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概述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藏海思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０

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１０

万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

，

７０４．４０

万

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确认。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根据轻重缓急

顺序依次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投

入

自有资金投入 投入方式 实施主体

１

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３２

，

２４７．２４ ２５

，

７５１．６９ ６

，

４９５．５５

增资 辽宁海思科

２

多烯磷脂酰胆碱

原料药扩产项目

１０

，

７９９．６４ １０

，

７９９．６４ ０

增资 四川海思科

３

夫西地酸钠

原料药扩产项目

９

，

１００．８０ ９

，

１００．８０ ０

增资 四川海思科

４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８

，

２０４．００ ８

，

２０４．００ ０

增资 四川海思科

５

新产品开发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

增资 四川海思科

６

营销网络拓展项目

５

，

８７９．００ ５

，

８７９．００ ０ －

西藏海思科

－

总计

７１

，

２３０．６８ ６４

，

７３５．１３ ６

，

４９５．５５ － －

（“辽宁海思科”、“四川海思科”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

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的简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的议案》，同意变更“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选址位于兴城市临海产业区地块（出让宗地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辽宁海思科与兴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出让方式取得该地块

５０

年使用权，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

８７

，

７９２．０６

平方米，并取得了兴城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４０１５２

号土

地使用权证。 该地块距辽宁海思科原有厂区的直线距离约

５

公里。

后辽宁海思科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成功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兴城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４０２３９

号的土地使

用权，使用面积

２３

，

０３０．９０

平方米，使用期限

５０

年，该地块与辽宁海思科原有厂区相连。辽宁海思科原厂区

周边已经形成港口、公路、铁路交织的便捷交通网络，规划建设用地工程地质良好，用地符合“五通一平”

的要求，电、水、气供应管网建设已经完成，新取得的上述地块加上辽宁海思科原厂区地块（兴城国用

【

２００６

】第

１４４００４７

号，使用面积

５３

，

３３４．０

平方米）剩余未建设使用面积能够满足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用地需求。

如“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至在辽宁海思科原厂区剩余地块和新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编号

为兴城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４０２３９

号地块上进行实施，项目投产后将可与辽宁海思科原有生产项目共用已建

成的公共及配套设施，进一步节约项目投产后的生产、管理成本，故本次公司拟对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以上变更。

辽宁海思科已将位于临海产业园区的地块（兴城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４０１５２

号）退还，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收

到了政府退还的土地出让款及契税、土地占用税等。

三、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造成的影响

实施地点变更后，“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概算发生变化，主要系因公司已具备辽宁海思科

厂区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减少

３００

万元征地费用（征地费用列于“其他费用”中），其余费用不变，变更

后的费用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投资概算

合计 备注

建筑工程

费

设备购置

费

安装工程

费

其它费用

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１

工程费用

１．１

主要生产项目

１．１．１

小容量注射剂车间

２８０ ４

，

８８０ ４９９ － ５

，

６５９

建筑面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

大容量注射剂车间

３８９ ２

，

２７３ ２８３ － ２

，

９４５

建筑面积

２８６２．７５

㎡

１．１．３

中

／

长链脂肪乳车间

３０５ ２

，

３４２ ３３０ － ２

，

９７７

建筑面积

２２２７

㎡

１．１．４

无菌粉针车间

２３６ ９０７ １００ － １

，

２４３

建筑面积

１６７６

㎡

－

小计

－ － － － １２

，

８２４ －

１．２

辅助生产项目

１．２．１

仓库

（

含冷库

）

４２１ ８５ １３ － ５１９

建筑面积

５１９０

㎡

１．２．２

溶媒库

４５ ２５ ４ － ７４

建筑面积

４５０

㎡

１．２．３

质检科研楼

１２５０ ４２６ ６５ － １

，

７４１

建筑面积

７３５６

㎡

１．２．４

锅炉房

、

配电

５ １６４ ２５ － １９４

增加锅炉

、

变压柜

－

小计

－ － － － ２

，

５２８ －

１．３

公用工程

３５ ２

，

１１８ ３１３ ２６５ ２

，

７３１

含给排水

、

供电

、

电信

、

通风

空调

、

管网运输

、

污水处理

－

工程费用合计

－ － － － １８

，

０８３ －

２

其它费用

－ － － － １

，

６６１

含勘察设计

、

办公用品

、

管

理

、

培训等费用

３

预备费

－ － － － １

，

５３０ －

４

建设投资总额

（

１＋２＋３

）

－ － － － ２１

，

２７４ －

５

铺底流动资金

－ － － － ４

，

１７８ －

６

项目投资总额

－ － － － ２５

，

４５２ －

自有资金投入情况

１

工程费用

１．１

主要建设项目

１．１．１

冻干粉针车间

２８５ ２

，

９０５ ３１７ － ３

，

５０７

建筑面积

２０１５

㎡

１．１．２

小容量注射剂设备

－ ５０ ２０ － ７０ －

１．１．３

无菌粉针设备

－ １１５ ２５ － １４０ －

－

工程费用合计

－ － － － ３

，

７１７ －

２

预备费

－ － － ３６０ －

３

建设投资总额

（

１＋２

）

－ － － － ４

，

０７７ －

４

铺底流动资金

－ － － － ２

，

４１９ －

５

项目投资总额

－ － － － ６

，

４９６ －

实施地点变更后，对“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会有一定影响。 原计划建设期

３

年，达产

期

２

年，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前完成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试生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前完成项目验收，通过

ＧＭＰ

认

证，正式投产。 现实施地点变更后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前完成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试生产；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前完成项目验收，通过

ＧＭＰ

认证，正式投产。

综上所述，“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后，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的资源配置功

能，节约募投项目投产后的生产、管理等成本，募集资金的投向未改变，该项目的实施内容也未改变，对

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影响不大。 该项目新实施地点的土地使用面积较该项目原实施地点的土地使用

面积小，但不会影响该项目的建设及未来建成后的生产运营。

该项目实施的背景、可行性分析、市场前景等均未变化，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四、保荐机构意见

“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后，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的资源配置功能，节约募投

资项目投产后的生产、管理成本；同时，募投资金的投向未改变，实施内容未改变，对该募投项目的实施

进度影响不大。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收益权转让

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博融投资

＂

）通知，称其

已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收益权进行了转让，并将所持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信托“）与博融投资签署《？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博

融投资向新华信托转让其持有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２０．６２

万股的股票收益权。

（一）信托双方情况：受让方（甲方）：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翁先定；联系地址：重庆市

渝中区临江路

６９

号新华金融大厦

１０

楼。 出让方（乙方）：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成碧；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７６

号富力盈隆广场

１００８

房。

（二） 信托标的： 博融投资持有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２０．６２

股 （占零七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无限售流通股的股票收益权；标的股票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收益：（

１

）标的股票在任何

情形下的卖出收入； （

２

）自该合同生效日起，标的股票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配股等而形成的

派生股票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

３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基于上述股票及上述股票的派生股票而获

取的股息红利等；（

４

）自该合同生效日起，基于上述股票及上述股票的派生股票而产生的其他收入。

（三）信托期限：合同约定信托资金本金在信托资金发放满

１８

个月或信托资金发放满

１２

个月后提前

结束时支付至新华信托。

（四）还款资金来源：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信托资金本息的资金来源于但不限于乙方日常经营收入。

（五）提前还款：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资金期满

１

年后，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并经甲方同意可提前还款。

若乙方到期不支付本合同项下信托资金本金及利息的或质押股票价格达到止损线且未补交足额保

证金或质押物的，甲方可宣布终止合同提前还款。

（六）双方权利义务：对乙方逃避监督、拖欠信托资金本金及利息、改变信托资金用途或其他严重违

约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有效、彻底地纠正其不当行为，有权予以追偿并行信贷制裁，有权要求

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有权提前收回信托资金本息，有权实施担保措施，有权向有关部门或单位予以通报，

有权通过新闻媒体实行公告催收；在乙方全部支付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资金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其他

所有应付费用或双方协商解除本合同后，新华信托将积极配合博融投资办理相关的解除抵押、质押登记

手续。

二、博融投资与新华信托签署了《股票质押合同》，并将其持有的

４０２０．６２

万股公司股票（占零七股份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质押给新华信托，做为《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质押担保。双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股份质押期限从出质日起至

博融投资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之日止。

三、本次信托行为仅限于博融投资持有零七股份股票收益权的转移，不会影响博融投资相关决策权

及表决权的转移。

四、若发生需补仓情形博融投资及零七股份董事长练卫飞将采用现金形式进行补仓，不会发生二级

市场增持行为。

五、本次信托设置了警戒线和止损线，若发生合同约定情形，博融投资质押股票可能会被进行相应

处置而使其股权发生变更。 公司会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份质押的

专 项 法 律 意 见 书

致：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就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融投资”）将其持有的

４０２０．６２

万股公司股票的收益权转让给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并将股权质押给新华信

托事宜（以下简称“该事宜”）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公司委托本所律师就该事宜所涉如下三方面情况出具

法律意见：

１

、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交易是否仅限于标的股票收益权是否影响博融投资相关决策权、表决

权行使

２

、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是否可能导致博融投资持有公司股权变更

３

、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是否会

导致博融投资及《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连带责任保证人练卫飞先生产生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行为

公司董事会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如下法律文件：

１

、新华信托合同第

Ｅ０６７０００３

号《股票质押合同》；

２

、新华信托合同第

Ｅ０６７０００４

号《保证合同》；

３

、新华信托合同第

Ｅ０６７０００５

号《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

４

、（

２０１２

）京方圆内经证字第

１５９０３

号《公证书》；

５

、（

２０１２

）京方圆内经证字第

１５９０４

号《公证书》；

６

、（

２０１２

）京方圆内经证字第

１５９０５

号《公证书》；

７

、《关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补充说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上述法律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

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

真实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是否仅限于股票收益权转移、是否会导致博融投资相关决策权和表决

权的转移。

《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一条“买卖标的”明确约定：“

１．１

买卖标的为乙方持有的深圳市零七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０００７

零七股份”）的

４０２０．６２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股票收益权。 ”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

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享有占有、收益、使用和处分的权利。 《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标的为股

票收益权，不包括使用权。 尽管博融投资已与新华信托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将所持公司股票质押给新

华信托并办理有关质押手续。 但依据我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出质人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进行权

利质押的，只在质押期限内限制出质人对股票的处分权，并无禁止出质人行使使用权之规定。 因此，博

融投资依然可以公司股东身份，行使持有股权对应的决策权和表决权，不会导致相关决策权和表决权的

转移。

二、关于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是否可能导致博融投资持有公司股权变更。

《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四条“信用增级措施”约定：“

４．２

本信托设计警戒线以及止损线……若在

信托期限内，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止损线，则甲方有权处置质押股票。 ”《股票质押合同》第七条约定：“信

托资金到期，如债务人（博融投资）未能按主合同约定的条件足额清偿债权，乙方（新华信托）可以采取其

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处分所控制的质物，并以处置所得偿还债权……。 ”因此，若发生合同约定情

形，新华信托可能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质押股票处分权，将导致质押股票所有权转移，从而使得博融投资

持有的公司股权发生所有权变更。

三、关于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是否会导致博融投资及连带责任保证人练卫飞先生发生二级市场增

持公司股票行为。

《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四条“信用增级措施”约定：“

４．２

本信托设计警戒线以及止损线……若在

信托期限内，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止损线，则甲方有权处置质押股票。 当股票价格低于警戒线时，乙方可

以现金形式补仓，或由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以股票形式补仓。 ”依据该合同约

定，若发生合同约定情形，博融投资可以现金形式补仓。 而在博融投资与练卫飞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向

公司出具的《关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补充说明》中，博融投资与练卫飞先生向公司承诺：“若发生

需补仓情形博融投资及零七股份董事长练卫飞将采用现金形式进行补仓，不会发生二级市场增持行

为。 ”

对新华信托而言，只要补仓达到合同约定条件，足以保证其债权实现即可。 在练卫飞先生与博融投

资均向公司书面承诺将以现金形式补仓的情况下，该书面承诺对练卫飞先生及博融投资将产生相应法

律约束力。 因此，可以认为，不会因本次股票收益权转让导致博融投资及连带责任保证人练卫飞先生发

生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行为。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公告控股股东博融投资转让股票收益权及股份质押事宜，非经本所律

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博融投资转让股票收

益权及股份质押事宜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会生 律师

经办律师：徐志新 律师

曾 力 律师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３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由王刚先生出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同第七届监事会，王

刚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附件：

王刚，男，

４５

岁，本科学位，

ＭＢＡ

学历。历任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成都市体工队副队长，成都

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办公室主任，销售管理部经理，品牌推

广部经理，

ＶＩＰ

团购部经理，分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成都水井坊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水井坊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现任水井坊博物馆（筹）馆长。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新组成的公司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

事

８

人，公司董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先生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ｕａｎｇ

（黄捷飞）先生参

会并代为表决，新组成的公司七届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建勇先生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选举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先生任公司副

董事长。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公司七届董事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换届，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董事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后的名单如

下：

战略与执行委员会（

５

人）：

召集人：黄建勇

委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

Ａｎｎａ Ｍａｎｚ

（明安娜）、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ｕａｎｇ

（黄捷飞）、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

提名与公司治理委员会（

５

人）：

召集人：郑泰安（独立董事）

委员： 吕先锫 章群 黄建勇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５

人）：

召集人：章群（独立董事）

委员： 郑泰安 吕先锫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

审计委员会（

５

人）：

召集人：吕先锫（独立董事）

委员： 郑泰安 章群 黄建勇

Ａｎｎａ Ｍａｎｚ

（明安娜）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名，同意聘任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王仲滋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赖登燡先生、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ｃｚａｋ

（布莱恩）先生、许勇先

生、徐斌女士、鲍雨先生、

Ｂｅｎ Ｗｏｎｇ

（黄永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李直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同意聘任张宗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董事长黄建勇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田冀东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女士认为：本届董事会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选聘程序合法、有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先生，男，

４２

岁，国籍：英国，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ｏｌ

）

经济学学士。 历任帝亚吉欧印度洋酒业总经理，帝亚吉欧亚洲新兴市场商务总监，帝亚吉欧中国大陆和

香港地区总经理，帝亚吉欧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帝亚吉欧（上海）洋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帝亚吉欧

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总裁，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成都全

兴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帝亚吉欧

ＲＴＤ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

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王仲滋先生，男，

５７

岁，大专文化，会计师。 历任成都全兴销售公司财务科长，四川省成都全兴酒厂厂

长助理、副厂长，成都全兴销售公司总经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赖登燡先生，男，

６４

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四川省成都全兴酒厂副厂长、厂长，四川全兴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ｃｚａｋ

（布莱恩）先生，男，

５２

岁，国籍：美国，美国威士康星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历任帝亚

吉欧全球供应系统英国和爱尔兰技术总监，帝亚吉欧美国供应高级副总裁，帝亚吉欧北美供应高级副总

裁，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帝亚吉欧

ＲＴＤ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许勇先生，男，

４９

岁，大专学历。 历任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１

世纪体育报常务

副总编，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斌女士，女，

４５

岁，大学本科，

ＭＢＡ

。 历任成都水井坊营销公司企划部经理兼办公室主任、副总经

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鲍雨先生，男，

４６

岁，研究生，工程师。 历任四川省成都全兴酒厂车间工艺员、技改办科员、供销科副

科长，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包装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总经办副主任（主持工作），四川成都全兴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成都水井坊营销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成都九兴印刷包装有限公

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成都全兴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成

都全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Ｂｅｎ Ｗｏｎｇ

（黄永利）先生，男，

３８

岁，国籍：新西兰，新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商业管理学士学位，新

西兰注册会计师。 历任新西兰审计公司助理审计师，德勤会计事务所（新西兰）高级审计分析师，泰科国

际亚洲公司（亚洲及太平洋区）高级内审，泰科国际亚洲公司亚洲区合规经理，泰科安防中国财务副总

监，泰科安防（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财务总监（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

李直先生，男，

４１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 历任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纪委委员，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财会处处长助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并代理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

张宗俊先生，男，

４２

岁，大学学历，经济师，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参加上交所董秘培训并考取资格证书。 历任

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田冀东先生，男，

３７

岁，大学本科，助理经济师，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参加上交所董秘培训并考取资格证书。

历任成都全兴销售公司业务一部副经理、业务五部经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助理、证券事务

代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２５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新组成的公司七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２

人，公司监事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Ｍｏｏｒｅ

（莫安蓓）女士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监事王成兵先生参会并代为表决。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王成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根据工作需要，聘任张宏艳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专职秘书。

张宏艳女士简历见附件。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张宏艳女士简历

张宏艳，女，

３４

岁，大专，历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办公室秘书，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专职秘书。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０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上午

１０

时在贵研

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６

名， 代表股份

６９

，

３００

，

１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８４％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副董事长朱绍武先生主持大

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会计师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６９

，

３００

，

１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同意

６９

，

３００

，

１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伍志旭、 王晓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２

、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传真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举行。

公司董事长汪云曙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云南证监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证监【

２０１２

】

１２２

号）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原《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

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六条原为：“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现修订为：“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一）利润分配的原则：公司的

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

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实施现金分红

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

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当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公司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利润分配的方

式及分配比例：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符合现

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十；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利润分

配的决策程序：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拟定，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由股东大会审议决

定；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四）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如因外部经

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

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应当对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利润分

配的监督约束机制：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接受监事会的监督；公司应

当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

整的披露信息。 ”

董事会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修

订《公司章程》的工商登记变更事宜。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２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二、 公司董事会财务

／

审计委员会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就本次会议的议题召开会议

进行了审议，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会议决定以下预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３

、会议地点：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

贵研铂业

Ａ１

幢）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的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本

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

股东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 代理人应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方式进

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投资发展部收到传真为准。未及时在本公司办理会议登记手续的，

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仍可出席会议。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４

、登记地点：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刚 剑 陈国林

邮 编：

６５０１０６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８１９０ ８３２８０４５

传 真：（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６６６１

联系地址：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三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单位盖章（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单位法人代表签名（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委托人） ：

委托单位（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

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７６

号），核准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钒钛”或“本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的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与鞍钢签订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与鞍山钢

铁集团公司资产交割协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２

、本公司与鞍钢已分别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

目前相关审计工作均已全部完成。

３

、对于拟置入资产涉及的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鞍钢集团香港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截至本公告刊登

之日，上述三家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的相关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４

、 对于拟置出资产涉及的

１５

家公司股权， 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办理完

毕。 对于攀钢钒钛其他本部拟置出资产，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除部分房屋、车辆的交割工

作尚未完成外，其他攀钢钒钛本部资产的交接工作均已完成，并开始由鞍钢进行日常管理。

针对上述尚未交割完毕的房屋及车辆，攀钢钒钛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与鞍钢签订了《房产、

车辆的资产交割协议》，进一步明确：（

１

）本次拟置出攀钢钒钛本部相关房产、车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全部由鞍钢享有和承担，与攀钢钒钛无关；（

２

）在过渡期

间，如果因相关房产、车辆登记在攀钢钒钛名下而给攀钢钒钛带来任何损失，则鞍钢对攀钢

钒钛给予足额补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上述尚未办理过户的车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值

９

，

０３２．２０

万元， 房产账面净值

１１

，

２６５．５３

万元， 合计占同期本公司拟置出总资产账面值的

０．３６％

。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

况。

二、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